
 

 

 

三政〔2025〕53号 

 

为全面做好我镇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集中连片保护修缮试点项

目，根据国家文物局和省、市、县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项目概况 

2023 年 3 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提请国家文物局向财政部申

请设立了“彩票公益金国家古迹文物保护整县推进项目”，在全国

选取两个文物较为集中的区县（歙县、姑苏区），实施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试点，逐年推进，扩面推广。 

三阳镇三阳村、中村、叶村、竹铺村作为徽杭古官道串联的明

清商旅居集群建筑活化石被确定为试点项目辐射片区，含 97处未定

级不可移动文物，建筑面积计 20038.7平方米，补助额度 50元/平方

米，获批补助资金 100 余万元。镇人民政府负责整合资金，策划包

装项目，对未定级文物点，实施文物保养修缮，引入社会资本介入，

单幢补助额度由镇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研究调剂，修缮总数（处）

不得低于申报的 97处（幢），群众自愿放弃修缮的应在县公布的未

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名单中调整补充。 

二、实施办法 

（一）区域分类，批次推进 



根据村组地域、重点街区、文旅线路以及损坏程度将项目划分

类别，有序推进实施。 

1.区域划分：三阳村片区 36 幢、中村片区 22 幢、叶村片区 26

幢、竹铺村片区 13幢。 

2.批次推进：第一批：以沿街性、文物价值、群众参与意愿以及

后续可活化利用性为要素，优选三阳村片区 4 幢、中村片区 1 幢、

叶村片区 4幢、竹铺村片区 3幢，合计 12幢作为核心区打造，并作

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文物保护案例培育；第二批次为四个片区剩

余的 85幢文物点，作为辅助区保养。 

（二）积极动员，宣传到位 

组织村“两委”干部、组长和网格员深入走访 97 幢文物点，告

知产权人修缮试点项目政策和申报办法，签订产权人委托书并填写

《申报表》。分解包保到人，通知应在 2025年 3月底前完成。 

（三）资金管理，权责明确 

坚持“产权人为第一责任人”的主导思想，引导产权人积极参

与保护修缮。 

1.资金原则：项目补助资金与产权人自筹资金比例不低于 1:1。 

2.实施流程：经产权人申报修缮。镇人民政府组织第三方出具修

缮方案和概算。县文物事务中心审核方案。镇人民政府告知申报人

补助金额、支付方式等事项，申报人签字确认。 

产权人需在项目实施前 1 周内，将自筹资金打入镇人民政府账户，

项目方可实施。 



3.重点修缮：第一批次核心区我镇甄选出 12 处文物点。根据自

筹金额给予 40%的补助，但补助标准不超过彩票公益金补贴额度 300

元/平方米，且单处补贴总额不超过 4万元。 

4.一般保养：单处补助额一般不超过 0.65 万元，在确保重点修

缮完成的前提下，补助资金有结余的可以视修缮效果向相关文物点

倾斜。 

5.特殊情况处理：对 2025年 1月 17日后至本方案下发前已自主

完成修缮的，经专项审计，按 1:1标准给予补助（补助额不超过 0.65

万元）；1月 17日前完成的，做好解释引导工作。 

（四）有序施工，确保安全 

1.施工组织：由镇人民政府组织施工，委托具备文物修缮资质的

企业实施。可按片区、批次分类打包编制实施。 

2.修缮要求：严格按照审核确定的修缮方案施工，原则上不得调

整。随意调整方案的，验收不予通过。特殊情况需调整方案的，须

经县文物事务中心审核确定。 

3.验收流程：项目完工后，由业主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竣工

资料。依据《歙县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集中连片保护修缮试点项目

验收办法》，填写验收表。 

4.项目管理：申报获批后，3个月内未实质性施工的，取消项目。

开工后 6个月（不可抗力除外）未通过验收的，终止项目。 

三、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 

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牵头的工作专班，联合镇文物、住建、

综治、财政、文旅及派出所等部门及村级组织，统筹推进未定级文



物修缮工作。重点强化与浙江临安清凉峰镇、龙岗镇的省际协作，

借鉴平安边界协作工作经验，建立文物修缮联席会商机制，确保跨

省文物保护活化利用政策衔接。专班下设宣传动员、项目推进、安

全管理等专项小组，实行文物修缮全周期统筹管理。 

具体如下： 

组长：汪仕军（全面领导全镇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工作） 

副组长：洪艳华（全面指导全镇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工作

质量监督） 

成员：张醒、吴边、吴剑、吴俊豪、黄颖 

竹铺村、叶村：张醒、吴剑（负责项目施工启动材料整理、资

金管理） 

村书记、村两委（网格包片落实宣传动员） 

中村、三阳村：吴边、吴俊豪（负责项目施工启动材料整理） 

村书记、村两委（网格包片落实宣传动员） 

黄颖：负责项目宣传工作 

（二）项目实施：融入风貌区建设规划 

依托“浙西皖南·风情穿越”县域风貌区创建框架，将文物修

缮与生态治理同步推进。在修缮中，保留历史原貌的同时植入文旅

功能。建立“农户申报－镇级初审－县级联审”三级审核流程，引

入专业机构参与设计施工，强化对山墙、屋面、木构架等徽派建筑

特色构件的保护保养，确保符合《歙县未定级文物保护修缮技术导

则》要求。 

（三）长效运维：打造文保利用生态链 



推行“修缮即运营”理念，竣工后优先改造为农耕文化馆、非

遗工坊等类博物馆公共文化空间，由属地村主动运营，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结合三阳镇“土特产”优势，探索“文物+民俗+研学”模

式，联动三阳梯田、叠罗汉等现有研学基地，开发系列主题文创产

品。完善镇村两级文保员巡查制度，发动群众参与日常维护。通过

大方茶等文旅产业项目收益反哺文物保护，形成可持续运维闭环。 

  

歙县三阳镇人民政府 

2025年 2月 27日   

 


